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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部欲推動之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，希冀透過一個定期性、連續性、系統化的評鑑歷

程，藉由評鑑人員與受評教師的專業理性溝通對話，協助教師釐清個人教學優缺點及

特殊才能，並提供必要的支援，協助教師克服困難，且安排適當的進修訓練，以協助

每個教師發揮潛能，保護學生受教權益，同時保障教師專業地位。 

三、感謝楊委員對教師評鑑議題之關注，敬表謝忱。 

（六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麗環就五楊高架橋自 2009 年底開工以來，兩年

多已經發生 9 起重大意外，施工品質引發民眾信心危機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060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4-987） 

楊委員針對五楊高架橋自 2009 年底開工以來，兩年多已經發生 9 起重大意外，施工品質引發

民眾信心危機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國道 1 號五股楊梅段拓寬工程於侷限工區內施作，除用地狹長、地形起伏、跨越泰山收費站、

9 處匝道、機場捷運、穿越臺鐵及高鐵等，且緊鄰交通負擔擁擠之中山高速公路路段，必須盡

量降低交通衝擊，是以工程外在環境嚴苛及施工條件較為困難。本工程分 12 個土木標施工，

自 98 年 10 月陸續開工迄今造成 8 人死亡、13 人受傷，重大工安事故主要發生於 100 年間，

本部國工局於各次事件發生後，即邀集監造及承商召開會議檢討事故發生原因及因應改善措

施。期間本部亦加強本工程施工督導查核，督促施工團隊落實工安作為，及保障用路人安全

。 

二、本工程為強化與提升工安作為，施工團隊研擬改善對策與有效控管機制： 

(一)對於施工水泥漿外溢事件，施工團隊於第一時間即完成受污車輛清洗及賠償事宜，深切

檢討作業工項之施工盲點；另就懸臂工作車大底版傾斜虛驚事件，除要求承商暫停懸臂

工作車施工作業，全面檢視懸臂工作車各構件附屬鋼棒接合點，並加強現場領班及工人

進行降模、退車順序教育訓練及演練，以熟悉推車作業及安全動作。 

(二)各項高風險作業及檢查標準化、落實三級品管制度，建立施工責任制度、增設巡檢（40

人）及全程監視工程師（50 人）；召開安全衛生督導協調會議，與勞動檢查單位建立共

同督導平台；施工期間針對安衛設施及管理實施高頻率檢查作業，設有缺失記點扣款及

停工改善機制，開工至今共檢查 4,320 餘工地次、停工 360 餘工地次、依契約扣款累計達

1,356 餘萬元。 

三、本工程在本部督導下，施工團隊包括國道新建工程局、監造、承包商等，透過上述各項積極策

進改善作為後，繼 100 年後於 101 年發生工安事件之頻率次數已大幅降低（如附圖所示），

本工程施工團隊採嚴格控管手段以降低職災發生機率，實已創國內工程界先例。部長更指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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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屬工程單位「工安比工進重要，在工安前提下追求工進」，加以施工團隊虛心檢討工安管

理策略與調整修正，凝聚改善工安力量，使得工安事故發生頻率得以急遽降低，施工團隊信

心已恢復，冀望貴委員體諒施工團隊推動本工程艱困處境與努力，並續給予策勉與支持。 

 

（七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促請政府針對婦產科醫師在非上班、值班

時段回醫院接生時可額外收費問題應予研擬相關配套措施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061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4-996） 

徐委員就促請政府針對婦產科醫師在非上班、值班時段回醫院接生時可額外收費問題應予研

擬相關配套措施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醫療法第 21 條規定：「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，由直轄市、縣 （市） 主管機關核

定之。」。同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醫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，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

費。」。同法第 103 條規定：「違反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

下罰鍰。」。 

二、復按醫療費用之核定，依醫療法規原是地方權責，惟鑑於「指定醫師費」全國各縣市之處理方

式差異過大，易有爭議發生，爰本署經會議研商決議轉床費、磨粉費、住院取消手續費、加

長診療費、提前看診費、檢查排程費、預約治療檢查費、指定醫師費、掛號加號費等 9 項費

用，列屬於擅立名目收費，並於 99 年 10 月 6 日以衛署醫字第 099021896 號函，請各縣市衛

生局依上開規定辦理在案。 

三、茲因近來醫界多所陳情期放寬指定醫師費（含看時手術費）之收取規定，或建議應回歸依醫療

法規定，由醫療機構報請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本於權責核定等意見，本署遂於 101 年 10 月 8 日

召開醫療機構「收取指定醫師費」相關事宜會議，針對醫療機構是否宜收取該費用；或究應

如何收取之原則為何，始能在保障民眾就醫權益之前提下，符合其收費之正當性與合理性。

針對婦產科醫師非上班、值班時段回醫院接生可額外收費一事，尚未形成相關團體一致之共

識。未來，針對前開醫療機構合理收取指定醫師費等相關費用或項目之議題上，本署仍將基

於保障民眾就醫權益之前提，及整體考量相關衛生政策之平衡，期以共創醫病雙贏之優質醫


